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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河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	





人力资源服务许可审批
	





专职工作人员
社会保险证明
	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》第四十条规定：设立职业中介机构应当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后，向劳动行政部门申请行政许可。未经依法许可和登记的机构，不得从事职业中介活动。
（二）《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00号）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：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，应当依法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申请行政许可，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。
（三）《河南省人力资源市场条例》第二十一条规定：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，应当依法向登记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，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。
（四）《关于做好人力资源服务行政许可及备案有关工作的通知》(豫人社规〔2019〕1号)规定申请人力资源服务许可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1.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；
2.有明确的机构章程；
3.有开展业务必备的固定场所和办公设施，场所面积不低于50㎡；
[bookmark: _GoBack]4.有一定数量在本机构签订劳动合同并参加社会保险的专职工作人员，省级5名以上，省辖市级3名以上，县级2名以上；
5.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	





在线核查、协助核查
	



说明：“核查方式”包括免于核查、在线核查、现场核查、协助核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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